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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清单
	序号
	抽查类别
	名称
	种类
	检查依据
	承办机构
	办理程序
	时限
	救济渠道

	1
	
	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行为的检查
	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行为的检查
	1.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11月国务院令第673号）第十六条第一款
2.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（2017年3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）第十一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
	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现场检查
	8-12月
	救济途径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执法工作中，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可以按照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九条，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条规定，向冠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	2
	
	盐业企业仓储运营管理检查
	食盐专营工作检查
	《食盐专营办法》（1996年5月国务院令第197号令，2017年12月修订）第四条、第二十三条
	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现场检查
	6月-12月
	救济途径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执法工作中，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可以按照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九条，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条规定，向冠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	3
	
	1.对取得生产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违法、违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检查
	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02年6月通过，2014年8月修正，2021年6月修订）第六十五条
2.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2006年5月国务院令第466号，2014年7月修正）第四条
	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现场检查
	3-12月
	救济途径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执法工作中，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可以按照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九条，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条规定，向冠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	
	
	2.对取得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企业进行违法购买、销售、违法违规储存行为的监督检查
	监控化学品的监督检查
	
	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
	
	

	4
	
	1.生产、使用第二类、第三类、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，是否妥善保存与监控化学品的生产、使用有关的记录。
  2.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，是否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、使用有关的记录移交所在地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。
	监控化学品的监督检查
	1.《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1995年12月国务院令第190号,2011年1月8日修订）第五条
2.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>实施细则》（2018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8号）第三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
	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现场检查
	5-12月
	救济途径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执法工作中，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可以按照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九条，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条规定，向冠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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